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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修訂、變更紀錄表 

版次 修訂頁次 修訂內容及摘要 制修訂日期 

1.0   新版文件發行 100.02.16 

1.1 第1、2頁 修正附件簽核欄位、編碼 102.06.12 

2.0  2.0版發行 103.06.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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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目的：當變更作業發生時，為使本校遠離環境污染之侵害、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無災害

發生與安全，防止因變更可能引起之不可接受環安衛風險發生，必須再次執行本校校本

部相關單位之危害鑑別、風險評估及決定控制措施評估，故制定本變更管理程序書。 

 

2、 範圍：本校校本部均屬之。 

 

3、 定義：變更包含內部修改（如新的實驗設備與程序、新的組織結構等）與外部的變化（如

國家法令規章的修訂、環安衛知識與技術的進步等），包括永久性、暫時性變更、緊急性

變更。 

 

4、 權責： 

4.1 核准者：校長 

4.2 承辦單位：環安衛中心 

 

5、 作業內容： 

  5.1 變更申請程序:申請變更單位依其需求填寫「環安衛變更管理申請單」並檢附相關文

件，提出申請。 

5.2 執行變更審查 

                 5.2.1 環安衛中心判斷符合變更條件者，變更申請部門應先行進行危害鑑別與風險

評估，評估結果一併送交環安衛中心審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5.2.2 環安衛中心審查變更程序案件時，應確保環境衝擊與安衛風險，並監督控制

環安衛衝擊與風險之措施。 

             5.3 審查核准後程序 

                 5.3.1 變更申請單位應依據審查結果進行變更。 

                 5.3.2 在執行變更各項作業時，變更申請單位須全程監控作業安全與執行環安衛檢

查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5.4 人員告知與訓練:變更影響所及之相關單位與人員須告知並完成應有之訓練。 

             5.5 變更結果評估:為防止因變更可能引起之不可接受環安衛風險發生，變更申請單位必

須於變更完成後執行危害鑑別、風險評估及控制措施合適性評估。 

           

6、 相關資料：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規範 

 

7、 附件：環安衛變更管理申請單（T-QP13-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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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-QP13-01 

 


